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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陈震华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壹木生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安徽壹木生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陈震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安徽壹木生物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或“公司”）委托，担任公司申请在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了《关于安徽壹木生物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称“首份法

律意见书”）。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安徽壹木生物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第二次反馈意见》”），

本所现受公司委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作的修改或补

充外，首份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仍然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的前提、假设和相关简称，除非另有说明，均同于首

份法律意见书。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有限公司的报备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

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2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有限公司报备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就《第二次反馈意见》涉及的问题，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第二次反馈意见》：“1、公司向阜南县地城镇刘楼村民委员会租赁

使用农村集体土地，并存在在相应土地上自建房屋的情况，该房屋尚未取得产权

证书。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核查公司在该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

能否取得相应的产权证书，未取得或无法取得产权证书是否对公司经营和财务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的规范措施是否有效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房屋登记办法》（建设部令第 168 号）第八条：办理房屋登记，应当

遵循房屋所有权和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的原则。 

公司租赁集体所有的土地并自建厂房，房屋所有权与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

使用权权利主体不一致，不满足《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无法办理产权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在城市、镇规

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

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

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

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

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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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司在租赁的集体所有的闲置用地上建设工业厂房，与该土地的性质不

符，未办理规划、施工相关手续，未取得房产证书。公司未经主管部门同意建设

厂房，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公司的厂房存在

不能取得产权证书、被拆除和罚款等风险。 

若发生搬迁，公司的经营将受到严重影响，公司的生产线需要重新搭建，且

需要重新进行环评，预计需要半年时间。根据公司 2019 年度的营业收入和营业

成本，公司将因搬迁减少营业收入 7,943,775.21 元，预计经营损失为 1,686,059.18

元。 

若发生搬迁，公司原土地上的房屋建筑物无法再使用，需要重置，根据报告

期末的数据，公司坐落于该片土地上的房屋建筑物账面价值为 1,749,600.61 元，

账面原值为 2,513,999.49 元，重置成本以房屋建筑物原值计算，因此，公司搬迁

后的预计资产重置成本为 2,513,999.49 元。若公司无足够资金重置与公司现有建

筑物同等的建筑物，公司将通过租赁厂房的形式继续经营。在阜南县租赁同等规

模的厂房预计将使公司每年增加经营性现金流出 12 万元。上述情形不会影响公

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为稳定公司生产经营，公司已计划购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自建房产，上

述事宜正在与当地政府部门沟通过程中。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若

公司因上述房屋未办理房产证而受到有关部门处罚或因此而需要搬迁，本人将代

公司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经济责任。因此，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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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租赁的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不能取得相应的

产权证书，该事项对公司经营和财务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的规范措施有

效，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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